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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廚 餘 回 收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簡 介 現 時 在 沙 田 區 推 行 的 廚 餘 回 收

措 施 。  

背 景  

2 .   香 港 現 時 每 日 產 生 約 1 1  0 0 0 公 噸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， 當 中 約 三

成 是 廚 餘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正 積 極 推 行 各 項 廚 餘 回 收 措 施 ， 包

括 對 工 商 業 和 家 居 廚 餘 回 收 的 支 援，以 鼓 勵 社 會 各 界 和 普 羅 大 眾 參

與 廚 餘 回 收 。  

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 

3 .   環 保 署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推 展 較 大 規 模 的「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」，

逐 步 為 廚 餘 量 較 多 的 公 私 營 處 所 提 供 點 對 點 的 廚 餘 收 集 服 務，並 在

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起 擴 展 服 務 至 沙 田 區。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，環 保

署 在 沙 田 區 設 立 了 1 0 5 個 廚 餘 收 集 點 ， 當 中 包 括 食 物 工 場 、 街 市 、

酒 店 、 大 專 院 校 、 熟 食 中 心 、 批 發 市 場 、 醫 院 、 政 府 設 施 、 商 場 、

住 宅 等 ， 每 日 平 均 收 集 約 1 4 公 噸 廚 餘 運 往 政 府 的 處 理 設 施 ， 轉 化

為 電 力 和 堆 肥 。  

公 共 屋 邨 廚 餘 回 收  

4 .   為 推 廣 家 居 廚 餘 回 收 ， 環 保 署 與 房 屋 署 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合

作 ，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底 開 展 了 「 公 共 屋 邨 廚 餘 收 集 試 驗 計 劃 」 ，

採 用 具 備 防 滿 溢 和 除 味 裝 置 的 智 能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 以 保 持 環 境 衞

生，並 提 供「 綠 綠 賞 」積 分 獎 賞 鼓 勵 居 民 參 與。 環 保 署 自 去 年 起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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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將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服 務 擴 展 至 全 港 所 有 公 共 屋 邨，並 於 二 零 二 四 年

六 月 底 完 成 在 全 港 2 1 3 個 公 共 屋 邨 (合 共 約 1  5 0 0 座 樓 宇 )安 裝 超 過

7 0 0 個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包 括 沙 田 區 內 1 8 個 公 共 屋 邨 ， 詳 情 請 參

閱 附 件 一 。  

5 .   現 時，環 保 署 正 與 房 屋 署 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商 討 為 使 用 量 較 高

的 公 共 屋 邨 增 設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準 備 工 作，預 計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第

三 季 內 在 5 5 個 已 開 展 計 劃 的 公 共 屋 邨 增 加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其 中

包 括 沙 田 區 的 水 泉 澳 邨、沙 角 邨 、秦 石 邨 、禾 輋 邨 和 隆 亨 邨，以 應

對 個 別 高 用 量 屋 邨 的 廚 餘 回 收 需 求。此 外，環 保 署 亦 會 逐 步 增 加 公

共 屋 邨 智 能 回 收 桶 的 數 目，目 標 是 在 兩 年 內 達 到「 一 座 一 智 能 廚 餘

回 收 桶 」 。  

私 人 住 宅 廚 餘 回 收  

6 .   私 人 住 宅 方 面，環 保 署 透 過 回 收 基 金 協 助 私 人 住 宅 樓 宇 安 裝

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。現 時，沙 田 區 有 七 個 私 人 屋 苑 透 過 回 收

基 金 的 資 助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。二 零 二 三 年 年 底，環 保 署 亦 與 環

境 運 動 委 員 會 (環 運 會 )合 作 推 出「 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

劃 」 ， 為 超 過 1  0 0 0 戶 的 屋 苑 免 費 提 供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包 括 安 裝

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，為 期 兩 年。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十 五 日，環 運 會

共 收 到 2 3 個 位 於 沙 田 區 的 私 人 屋 苑 申 請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其 中 1 4
個 申 請 已 獲 批，並 正 陸 續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。環 保 署 正 就 餘 下 的

申 請 進 行 審 批 工 作，並 預 計 於 大 約 兩 個 月 內 將 申 請 結 果 通 知 有 關 屋

苑 。 此 外 ， 環 保 署 現 正 考 慮 優 化 現 有 計 劃 至 涵 蓋 1  0 0 0 戶 以 下 的 私

人 屋 苑。除 了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，環 保 署 也 透 過「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」

為 私 人 住 宅 樓 宇 和 鄉 村 提 供 傳 統 腳 踏 式 廚 餘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。目 前

沙 田 區 已 有 五 個 屋 苑 參 與 了 這 項 計 劃 。  

7 .   就 因 空 間 限 制 而 未 能 設 置 廚 餘 桶 的 樓 宇 (例 如 單 幢 式 大 廈 和

三 無 大 廈 )，環 保 署 正 積 極 在 社 區 設 置 更 多 公 眾 廚 餘 回 收 點。自 二 零

二 三 年 十 一 月，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鄰 近 單 幢 式 大 廈 或 鄉 村，以 及 食 肆

較 集 中 的 五 個 地 點 (包 括 大 圍 、 顯 徑 、 田 心 、 沙 田 圍 和 小 瀝 源 )試 行

設 置「 廚 餘 回 收 流 動 點 」，以 定 時 定 點 的 方 式 收 集 附 近 家 居 和 食 肆

產 生 的 廚 餘。各 流 動 點 的 地 點 和 服 務 時 間 請 參 閱 附 件 二。此 外，環

保 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在「 綠 在 沙 田 」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，供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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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的 居 民 使 用 。 環 保 署 亦 於 沙 田 區 兩 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轄
下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( 包 括 積 輝 街 和 城 河 道 垃 圾 收 集 站 ) 設 立 廚 餘 回 收

點，供 市 民 和 食 肆 使 用。我 們 會 繼 續 探 討 在 區 內 合 適 的 場 地 (例 如 公

眾 街 市 )增 設 更 多 的 公 眾 廚 餘 回 收 點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多 方 便 的 回 收

途 徑 。  

8 .   為 了 推 動 鄉 郊 廚 餘 回 收，環 保 署 除 了 透 過「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

劃 」提 供 傳 統 腳 踏 式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，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亦 資 助

鄉 村 設 置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，以 及 安 裝 在 地 廚 餘 預 處 理 設 施「 廚 餘 再

生 俠 」以 減 少 收 集 次 數 從 而 節 省 運 輸 成 本。環 保 署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十

一 月 向 新 界 鄉 議 局 介 紹 有 關 廚 餘 收 集 服 務 的 詳 情，並 邀 請 各 鄉 事 委

員 會 和 村 代 表 積 極 參 與。如 村 代 表 有 意 在 鄰 近 的 鄉 郊 垃 圾 收 集 站 設

置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環 保 署 會 協 助 與 食 環 署 探 討 其 可 行 性 。  

食 肆 廚 餘 回 收  
 
9 .   為 協 助 食 肆 回 收 廚 餘 ， 環 保 署 透 過「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」為

區 內 有 食 肆 的 場 地 (例 如 酒 店 、 商 場 和 醫 院 )提 供 點 對 點 的 廚 餘 收 集

服 務。至 於 地 鋪 食 肆，他 們 可 使 用 上 文 提 及 在 區 內 設 立 的「 廚 餘 回

收 流 動 點 」和 設 於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廚 餘 回 收 點。為 鼓 勵 食 肆 參 與 廚 餘

回 收，環 保 署 會 到 訪 回 收 點 附 近 的 食 肆 派 發 宣 傳 單 張，邀 請 他 們 參

與。環 保 署 亦 會 向 食 肆 講 解 廚 餘 回 收 的 安 排，並 免 費 提 供 透 明 膠 袋

和 小 型 收 集 桶 ， 方 便 食 肆 暫 存 可 回 收 的 廚 餘 。  

徵 詢 意 見  
 
1 0 .  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在 沙 田 區 內 推 行 廚 餘 回 收 措 施，擴 展 廚 餘 回 收

網 絡 ， 並 歡 迎 各 議 員 就 有 關 措 施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 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 


